附件3
旱情动态统计表主要指标解释

1.在田作物面积：所辖区域内在田农作物的面积。

2.作物受旱面积：在田作物受旱面积。

3.轻旱：对作物正常生长有影响。旱作区:作物在播种后或生长期间，土壤墒情低于作物的需水量造成出苗率低于8成，作物叶子出现萎蔫或20厘米耕作层土壤相对湿度低于60%但大于等于40%。水稻区：插秧后各生育期内不能及时按需供水，稻田脱水，禾苗出现萎蔫。

4.重旱：对作物生长和作物产量有较大影响。旱作区:出苗率低于6成；叶片枯萎或有死苗现象；20厘米耕作层土壤相对湿度小于40%。水稻区：田间严重缺水，稻田发生龟裂，禾苗出现枯萎死苗。

5.干枯：出苗率低于3成，作物大面积枯死或需毁种。

6.无抗旱条件面积：既无灌溉水源，又无灌溉设施，无法实施抗旱浇灌的作物受旱面积。

7.水田缺水：在水稻栽插季节，因水源不足造成适时泡田、整田或栽插秧苗困难。水田秧苗栽插后受旱，应视为作物受旱。水田缺水只针对稻田。

8.旱地缺墒：旱地播种期，种子出苗前，待播种或已播种的耕地20厘米耕作层土壤相对湿度低于60%，影响适时播种或需要造墒播种，或播种后未能及时出苗的。出苗率低，应视为作物受旱。

9.出现供水紧张的城镇个数：日供水量明显低于需求量的设区市市区、县城、集中供水乡镇个数。

